


位询问或查询行政审批信息公开网站等方式获取 。

五、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问题发表法律方面的意

见，并不涉及有关财务、审计等非本所专业事项。 本所在本法律意见书

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、 意见、 结论，

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、 意见、 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

示或默示的保证，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及评价这些数据、 意见、 结论

的适当资格和能力 。

六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之目的使用，未

经本所同意，不得用作其他目的。 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发行申请

时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进行部分或全部引用，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，

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歧义或曲解。

七、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必备的法律文

件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； 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，并承担相应的法

律责任。

基于上述声明有效成立的前提，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、

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、 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

第二节正文

一、 本次发行概况

福建省人民政府发行人

债券名称 2025年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 (二十五期)

额 (万元

发行期限 (年)7 

本次发行总金
240

)

序

二、本次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

号

行政
项目名称

区
本次发行金额(万元)

划

福清 政府储备地2022-032号 (真丰片区安置房)1 240.00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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